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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风险防控要求》行业标准
编制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工作简况
[bookmark: _Toc379268764][bookmark: _Toc23690][bookmark: _Toc379273491][bookmark: _Toc89083368]（一）任务来源
[bookmark: _Toc12795][bookmark: _Toc89083370]本标准立项名称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风险防控要求》，计划编号为MZ2017-T-017。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由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5）归口管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阳光城（北京）国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瑞康缘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夕阳红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夏创新中医药科技发展研究院、华夏博大（北京）中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互中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叁柒（北京）康复护理服务有限公司、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医养结合专业委员会、北京亦城合作发展基金会医养结合专项基金、山东康瑞养老服务评估有限公司、天颐中服老龄产业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二）制定背景
[bookmark: _Toc89083372][bookmark: _Toc14896]1.人口老龄化形势迫切需要
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年末总人口140828万人，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22023万人，占总人口比例15.6%，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国务院《“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构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2.行业风险防控问题突出
新华网报道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安全事故中，意外伤害占比超60%，其中跌倒为最常见类型，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风险也频繁暴露。未实施标准化防控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年安全事故率显著高于实施标准化管理的机构，且存在应急处置滞后、防控措施不统一等共性问题，亟需制定专项标准规范。
3.现有标准存在空白
国家层面已出台《养老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 38600）等通用标准，但针对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日间托养、流动性强”的专项风险防控标准仍属空白。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填补行业专项标准缺口，亟需制定本标准。
（三）起草过程
1.成立起草小组
[bookmark: _Toc4745][bookmark: _Toc89083377][bookmark: _Toc26139]组建由养老服务管理专家、安全防控技术人员、标准化研究人员、一线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及民政部门管理人员组成的起草组，构建“政策引领、技术支撑、实操落地”的工作体系，明确职责分工，依托相关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技术支撑，推进标准起草工作。
起草组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养老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 38600）、《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GB/T 33168）等多项标准，研读《“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5版）》等政策文件，结合日间照料服务场景特点，搭建标准技术框架。
2.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16年7月至2025年10月，起草组召开4次专题会议，逐步细化标准内容：第一次会议确定标准主体结构及核心术语；第二次会议聚焦风险分类，明确“设施设备、消防安全、服务、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卫生”7大类风险；第三次会议细化就餐、助浴、康复等具体服务场景的防控要求；第四次会议整合前期意见，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3.实地调研
2016年7月至2025年10月，起草组赴北京、山东、福建等地实地调研，涵盖城市公办、公建民营、农村互助型、小规模民办4类运营模式的35家不同规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通过座谈访谈（覆盖管理人员、护理人员、老年人及家属）、现场勘查（重点检查设施设备、消防通道、服务流程等）、资料查阅（隐患台账、应急记录等）方式，收集到风险防控实操痛点（如小规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缺乏专职防控人员、农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消防设施维护困难等）、改进建议（如简化档案记录、优化应急演练形式等），调研数据与试点反馈高度一致。
4.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年11月以来，结合调研反馈，起草组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5轮修改，优化小规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简化操作要求（如允许服务人数≤30人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由负责人兼任防控专员），细化特殊服务风险防控（如助浴服务需签署知情同意书）。向全国多省（区、市）的民政部门、养老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共计30家单位发放征求意见函，共收集反馈意见49条，其中采纳有效意见14条（未采纳意见主要为超出标准适用范围或与现有国家标准冲突，已逐一书面说明理由），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行业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bookmark: _Toc89083378][bookmark: _Toc26980]（一）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25760][bookmark: _Toc89083379]1.依法合规
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引用《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 3860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等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确保标准内容合法合规。
2.分类适配
立足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特点和实际运营需求，针对日间托养过程中的高频风险点，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防控措施，避免条款过于原则化和抽象化。同时，充分考虑小规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运营现状，设置简化流程和灵活适配条款，确保标准易落地、好执行。
3.问题导向
覆盖风险防控全链条，包括基本要求、风险防控要求（设施设备、消防、服务、人身、财产、信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形成“预防—处置—改进”的闭环管理体系。
4.实操性强
结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如行动不便、认知能力下降、易发生跌倒/噎食等），参考风险评估、应急处置等专业技术规范，确保标准条款科学合理、防控措施精准有效。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6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风险防控要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并给出了资料性附录风险防控要点清单。本标准适用于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含社区养老服务站）风险防控，依托于其他机构合并设置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农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参照执行。
术语和定义：明确“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风险”两个核心术语，其中“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引用GB/T 33168相关定义并稍作修改，“风险”界定为“提供日间服务时，不确定性对老年人安全的影响”，贴合日间照料服务场景。
基本要求：从规模、人员、制度、设施设备、培训五个维度明确风险防控的基础条件。规模要求明确了不同规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专（兼）职管理人员配置标准；人员要求明确了所有类型工作人员的能力要求；制度要求规定了核心管理制度体系和服务档案管理规范；设施设备要求明确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最基本的设施设备管理维护要求以及应配置的安全防护设施；培训要求明确了培训内容、组织形式及考核机制，确保全员具备风险防控能力。
风险防控要求：针对7大类风险制定专项防控措施。其中，设施设备风险防控涵盖电气、燃气、活动器材、建筑设施等关键环节；消防安全风险防控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与标识管理、消防安全排查与隐患整改等要求；服务安全风险防控细化了就餐、个人照护、保健康复等各类服务的安全操作规范；人身、财产、信息安全风险防控聚焦老年人核心权益保护；公共卫生风险防控重点规范消毒流程和传染病应急处置。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明确应急处置责任主体，要求制定覆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综合应急预案及老年人意外伤害等专项应急预案，规定每年至少演练一次，建立监测预警、上报、处置、评估改进的全流程机制。建立“组织—预案—运行”的应急管理体系，明确应急组织职责、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演练要求，规范监测预警、分级上报、应急处置、评估改进等流程，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资料性附录A：风险防控要点清单细化了落地措施，建立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风险防控全覆盖、无遗漏。
（三）确定依据
[bookmark: _Toc89083381][bookmark: _Toc27445][bookmark: _Toc31321]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4934 食（饮）具卫生消毒标准
GB/T 23694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33168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
GB 38600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GB/T 46913 养老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867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MZ/T 216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风险评估指南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bookmark: _Toc24463][bookmark: _Toc2585][bookmark: _Toc89083384]（一）试验验证的分析及综述报告
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组赴北京、山东、福建等地实地调研涵盖城市公办、公建民营、农村互助型、小规模民办等4类运营模式的35家不同规模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重点验证标准条款的适用性（如人员配置要求、制度建设规范）、分类防控措施的实操性（如小规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简化操作条款、农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适配条款）、应急演练简化形式的可行性（如联合社区演练、线上模拟演练）、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如应急技能培训效果）四大核心维度。采用“基线调查—标准落地—效果评估—反馈优化”的闭环流程，通过现场检查、数据统计、人员访谈、模拟演练等方式收集验证数据，建立“风险隐患整改率、风险事件发生率、应急响应时间、人员知晓率”四项核心评估指标。
试点结果显示，90%以上的试点机构认为标准条款清晰、操作简便，能够有效解决日常风险防控中的突出问题；通过落实标准要求，试点机构隐患排查整改效率提升80%，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时间平均缩短70%，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
同时，向全国10个省（区、市）的民政部门、养老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单位发放定向征求意见函，共收集反馈意见49条，采纳有效意见14条，主要涉及简化小规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操作流程、细化特殊服务风险防控要求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二）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标准实施有助于降低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安全事故发生率，减少事故赔偿、设施维修等额外支出。根据商务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有关负责人的介绍，截至2025年7月底，我国已有31.9万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或设施。规范的风险防控可提升机构公信力，吸引更多老年人入住，促进服务收入稳步增长；同时标准化管理可降低监管成本，减轻民政部门日常监管压力。
社会效益：在保障老年人安全方面，有助于系统性防范化解日间照料服务中的各类风险，有效降低跌倒、噎食、火灾等安全事故发生率，切实保障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感；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有助于填补行业专项标准空白，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推动社区养老服务行业从“粗放运营”向“规范管理”转型；在助力国家战略方面，契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安全保障体系，缓解社会养老焦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生态效益：标准中明确节能用电、合理配置设施设备、规范废弃物处理等要求，有助于降低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能耗和环境影响；同时，通过规范服务流程减少资源浪费，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5596][bookmark: _Toc89083385]起草组经信息检索后未发现同类国际、国外技术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Toc30868][bookmark: _Toc89083386][bookmark: _Toc5080]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和现行国家标准协调一致，是对《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等标准在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领域的细化和补充，明确了专项风险防控要求，为民政部门监管、机构规范运营提供明确依据。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bookmark: _Toc4581][bookmark: _Toc25451][bookmark: _Toc89083387]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bookmark: _Toc89083388][bookmark: _Toc4977]无。
[bookmark: _Toc10936][bookmark: _Toc31918][bookmark: _Toc89083390]九、实施行业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发布后设置6个月过渡期。由民政部、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编写解读材料，指导地方民政部门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
建议地方民政部门将标准实施情况纳入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评估和监管内容，建立长效监督机制；鼓励行业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开展经验交流和示范推广。标准起草组持续跟踪标准实施情况，收集反馈意见，适时修订完善标准。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要求，标准起草组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标准起草组针对本标准内容，围绕市场准入与退出、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生产经营行为、公平交易等方面，严格进行了自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妨碍市场公平竞争、排除或者限制市场主体等内容。
经逐条审查，本标准未设定不合理的市场准入与退出条件，未限定特定经营者，未含有影响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限制生产经营行为或不公平交易方面的条款。标准的技术要求、公平适用范围均面向所有市场主体，无歧视性和排他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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